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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罗·米尔格罗姆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过去３０多年间，米尔格罗姆凭借优秀

理论家的深刻思想、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深厚的数学功底，从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机制视角，开创性地

拓展了拍卖、博弈、产业组织、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等多个经济学研究领域，为经济理论的演进

做出了卓越贡献。尤为重要的是，米尔格罗姆成功地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并得到充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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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米尔格罗姆（ＰａｕｌＲ．Ｍｉｌｇｒｏｍ）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现为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

学学院讲席教授兼经济学教授。他于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０日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米尔格

罗姆在少年时期就展示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１９７０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并获得数学

学士学位，１９７４年成为美国注册精算师协会会员，１９７８年获斯坦福大学统计学专业硕士学位，１９７９

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商科哲学博士学位，其关于拍卖理论的博士论文《竞争性投标的信息结构》获得萨

维奇奖（ＬｅｏｎａｒｄＳａｖａｇｅＰｒｉｚｅ）。

博士毕业后直至１９８２年，米尔格罗姆执教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管理经济学与决策

科学系，先后任助理教授（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副教授（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教授（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在此期

间，他深受该学院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尔森（Ｒ．Ｂ．Ｍｙｅｒｓｏｎ）、霍尔姆斯特伦（Ｂ．Ｈｏｌｍ

ｓｔｒｏｍ）等人影响，这些经济学家擅长定价、拍卖、金融市场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且将理论深深根

植于实践。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米尔格罗姆执教于耶鲁大学，先后任管理学兼经济学教授（１９８３－１９８５

年）、管理学讲席教授兼经济学教授（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７年起返回母校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系

教授，１９９３年起任人文与科学院讲席教授兼经济学系教授至今。

优秀理论家的深刻思想、深厚的数学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使得米尔格罗姆在诸多经济学研究

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例如拍卖理论、市场设计、产业组织、组织理论、金融、博弈论等，并为他赢得

众多荣誉。米尔格罗姆于１９８４年当选为经济计量学会会士；１９９２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２００６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２０１３年荣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副会长。２００８年荣获内默斯经

济学奖（ＥｒｗｉｎＰｌｅｉｎＮｅｍｍｅｒｓＰｒｉｚｅ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①，２０１３年获ＢＢＶＡ基金会的前沿知识奖（ＢＢＶ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ｗａｒｄ），２０１４年因拍卖设计的杰出成就荣获金鹅奖（Ｇｏｌｄｅｎ

ＧｏｏｓｅＡｗａｒｄ）。２００７年，米尔格罗姆与威尔逊一起被汤森路透（现科睿唯安）授予“引文桂冠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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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霍兵，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２５０１００，电子邮箱：ｈｂ７５５８＠１６３．ｃｏｍ。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责

自负。

内默斯经济学奖由美国西北大学颁发，１９９４年起每两年颁发一次。截至２０１８年，共计１３位杰出经济学家获

奖，他们分别是：戴蒙德（Ｐ．Ａ．Ｄｉａｍｏｎｄ，１９９４）、萨金特（Ｔ．Ｊ．Ｓａｒｇｅｎｔ，１９９６）、奥曼（Ｒ．Ｊ．Ａｕｍａｎｎ，１９９８）、麦克法登（Ｄ．

Ｌ．ＭｃＦａｄｄｅｎ，２０００）、普雷斯科特（Ｅ．Ｃ．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２）、鲁宾斯坦（Ａ．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４）、汉森（Ｌ．Ｐ．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６）、米

尔格罗姆（Ｐ．Ｒ．Ｍｉｌｇｒｏｍ，２００８）、赫尔普曼（Ｅ．Ｈｅｌｐｍａｎ，２０１０）、阿西莫格鲁（Ｄ．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２０１２）、梯若尔（Ｊ．Ｔｉｒｏｌｅ，

２０１４）、布伦德尔（Ｒ．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２０１６）、克雷普斯（Ｄ．Ｍ．Ｋｒｅｐｓ，２０１８）。其中，７位内默斯经济学奖得主后来获得诺贝尔

经济学奖，他们分别是：麦克法登（２０００）、普雷斯科特（２００４）、奥曼（２００５）、戴蒙德（２０１０）、萨金特（２０１１）、汉森

（２０１３）、梯若尔（２０１４），其余６位内默斯经济学奖得主也有问鼎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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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理由为“对拍卖理论与实践的贡献”。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经济理论发生了重大变革，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不能

完整地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经济现象，而凭借激励机制和信息不对称视角则可以有效地分析

现实问题，经济理论的新进展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个更为贴近现实的诠释。米尔格罗姆是经

济理论新进展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将系统地梳理和评述他对多个经济学研究领域做出的开创性

贡献。

一、对拍卖理论及实际应用的贡献

（一）对拍卖理论的贡献

传统经济理论不重视价格形成的具体过程，而拍卖理论有效地诠释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形成的内

在机理。拍卖理论提出和诠释了经济学最基本的议题：规则明示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市场参与

者应该以什么样的价格获取商品，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商品价格如何收敛于均衡价格。事实上，现

代市场中诸多的商品、服务、财产交易等都是以拍卖方式进行的。拍卖理论因显而易见的适度假设、

其他经济理论对其的滋养以及在现实中的应用，成为近４０年经济学殿堂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１９９６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维克里（Ｖｉｃｋｒｅｙ，１９６１）曾从拍卖规则视角出发，开创性地探究了单个物

品的四种拍卖机制：公开增价拍卖、公开降价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公开增

价拍卖是拍卖方对拍卖品设置一个底价，众多竞拍者以底价为起始价逐次累进增价竞拍，直至没有

竞拍者报以更高价格，最终最高报价者竞拍成功并支付最高报价获取竞拍物。公开增价拍卖起始于

英国，为此该拍卖机制也称为英式拍卖。公开减价拍卖的竞价机制则与公开增价的竞价机制相反，

拍卖方拍卖时首先报出一个相对高的起始价格，然后拍卖方按固定差价逐渐降低报价，直至某竞标

者表示愿意接受当前报价并支付该价格获取拍卖品。荷兰常用该拍卖机制拍卖鲜花，因此公开减价

拍卖也称荷兰式拍卖。第一密封价格拍卖是在限定的期限内，每个竞拍者独立于其他竞拍者递交拍

卖方一个密封标书，拍卖方在一个具体时间邀请所有竞标者到场当众开标，竞拍者报价最高者支付最

高报价获取拍卖品，因而第一价格密封拍卖被称为高价拍卖或招标拍卖。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与第一价

格密封拍卖程序一致，唯一不同的是，拍卖方当众开标后将拍卖品售予报价最高者，但支付的价格是所

有报价中仅低于最高报价的第二高价，这一拍卖方式最早由维克里提出，因此也称为维克里拍卖。

维克里确立了一个基于私人价值模型的分析框架，探究了这四种拍卖机制并首次提出和实例论

证了著名的收入等价定理：不同拍卖机制下同一拍卖品给拍卖方带来的期望收益相等。私人价值模

型认为风险中性的竞标者有独立于其他竞标者的私人信息，即每个竞标者对拍卖品都有一个私人估

值，其估值不依赖于其他竞标者的私人信息，不同竞标者对拍卖品估值不同且彼此隐匿。一言蔽之，

竞标者的私人估值是独立同分布的。但是，某竞标者的私人估值独立于其他竞标者私人信息的假设

与现实相悖。拍卖时，拍卖品的估值信息会通过报价被连续揭示出来，竞标者可能会推测出彼此间

对拍卖品的估价，为获标必须比其他竞标者报以更高的价格。因此，竞标者对拍卖品的估值与其他

竞拍者的私人信息紧密相关，竞标者的报价不仅会揭示本人的私人信息，而且会部分揭示其他竞标

者的私人信息，原因在于竞标者的收益依赖于信息的私人性程度。总而言之，对拍卖方而言收益最

高的拍卖一定是最大程度地揭露竞拍者私人信息的拍卖。但是，维克里私人价值模型中的拍卖品仅

局限于单个物品的拍卖，没有考虑拍卖品之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顾名思义，替代性是指不同拍卖

品的效用可以相互替代，而互补性是指拍卖品组合后的效用大于单个拍卖品效用之和。例如，对移

动通讯运营商而言，两个城市的无线频谱许可证组合的价值会超过每个城市单个频谱许可证的价值

之和，因为客户在两个城市之间的漫游能为移动通讯运营商创造价值。为此，２０１７年度诺贝尔奖得

主迈尔森（Ｍｙ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９）提出了共同价值模型，认为拍卖品对所有的竞标者具有共同价值。例如，

某一矿权的实际价值对所有竞标者均相同，即具有共同价值，但价值不为人所知，直至矿产资源被开

发利用。拍卖品的共同价值对每个竞标者来说是有差异的，即竞标者对拍卖品私人估值不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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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竞标者获得拍卖品价值的信息不同，即信息私人性程度不同。而且，当竞标者获知他人的估值

信号后会修正对拍卖品的估值。罗杰·迈尔森还进一步地拓展了维克里具体拍卖形式的研究维度，

采用机制设计理论刻画了所有拍卖机制，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推导出共同价值模型的均衡结果：所

有的拍卖机制给拍卖方带来的期望收益相同。迈尔森的结论适用于所有形式的拍卖，超越了维克里

较为固化的具体拍卖形式研究。共同价值模型成功地揭示了竞标者在负面信息下会调整对拍卖品

的估值，从而避免了“赢家诅咒”情况———赢家赢得拍卖时，赢家会降低拍卖品的估值，因为赢得拍卖

表示赢家比其他竞标者的估值更高。

维克里的私人价值模型和迈尔森的共同价值模型在推导强有力的理论成果方面非常有效，但缺

乏现实基础。现实中的拍卖一般同时具有私人价值信息和共同价值信息，由此，米尔格罗姆开创性

地拓展了维克里和迈尔森的研究成果，其博士论文《竞争性投标的信息结构》（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７９ａ）揭示，

拍卖是一个非完全信息条件下的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从而成功地解决了拍卖理论中一个长期悬

而未决的难题：拍卖如何正确聚集竞标者拥有的私人信息。随后，米尔格罗姆与韦伯发表了极具影

响力的题为《密封拍卖中的信息价值》（Ｍｉｌｇｒｏｍ ＆ Ｗｅｂｅｒ，１９８２ａ）一文，首次提出了具有私人价值信

息和共同价值信息的附加价值模型，为拍卖理论贡献了基础性结论。附加价值模型假设竞标者对拍

卖品的估值直接取决于所有竞标者的私人信息，私人信息相互关联，即不是独立同分布的。竞标者

的估值信号（通常是估价）是一个与其他竞标者估值信号相关联的随机变量，这意味着如果某竞标者

对拍卖品的估值发出强烈信号，其他竞拍者的估值信号也是强烈的，估值信号之间具有单调似然性：

某竞标者在观察到其他竞标者的估值信息后会调整对拍卖品的评价。米尔格罗姆称这种评价为关

联评价，它奠定了拍卖理论的基石。这意味着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如果一个竞标者有一个高

估值的信号，那么其他竞标者的估价也很可能是高的。这表明一旦引入共同价值因素，维克里的“收

入等价原理”将不再成立。当越来越多的相关私人信息被揭示，拍卖模式（如升序拍卖）会产生更高

的收入，因为对拍卖者而言，最高期望收益的拍卖一定是最有效地减少竞标者信息私人性程度的拍

卖，附加价值模型最终得出不同拍卖机制的期望收益排序关系：公开增价拍卖≥第二价格密封拍

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公开减价拍卖。

（二）对拍卖理论实际应用的贡献

米尔格罗姆不仅贡献了启发性和奠基性的拍卖理论文献，而且在将拍卖理论成功运用到实践的

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设计了简洁且不失严谨的同步增价多轮拍卖，也称同时多轮拍卖，这

一拍卖模式被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ＣＣ）成功地应用于多个

无线电频谱牌照的拍卖中。１９９３年之前，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听证会或摇号方式分配无线电频谱

牌照，但听证会非常耗时且昂贵，也缺乏授予最佳机构牌照的能力。摇号方式的优势是速度快，但显

然一个随机分配的牌照会遗留许多效率方面的问题。这两种方法都没有提供给联邦通信委员会任

何捕获无线电频谱牌照价值的能力。无线电频谱牌照的特征是不同牌照对每个买方的价值不同，而

且对买方而言，每个牌照的价值还取决于其他牌照的价值，即不同牌照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和互补关

系。由此，传统拍卖机制可能出现帕累托无效，因为投标者会权衡是竞拍当前牌照还是竞拍后面几

轮的牌照，以及后面几轮牌照价格的高低等一系列问题。估计错误将导致报价较低的竞拍者赢得第

一轮拍卖品。因此，联邦通信委员会需要一个适合于具有潜在相互依存价值的多个牌照的拍卖设

计，方便竞拍者可观察到所有牌照的竞拍图景，让竞拍者在可替代和互补的牌照之间任意竞拍，确保

拍卖作为一种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实现经济效率与收益、操作简单与合理速度的统一，释放更多的

移动频谱宽带。然而，当时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恰当的拍卖设计。

米尔格罗姆的拍卖理论为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拍卖设计基础。依据附加价值模

型，理性的竞拍者应该揭示他对牌照评价的真实信息，这提高了对牌照估值较低的竞拍者的估价，从

而增加了拍卖方的期望收益。为此，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Ｍｉｌｇｒｏｍ ＆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９３）设计了一个同

步增价多轮拍卖方案。在同步增价多轮拍卖的每轮中，竞标者对一个或多个频谱牌照分别密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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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每轮竞拍结束后，拍卖方只公布每个频谱牌照的最高竞拍价，下轮拍卖的不同频谱牌照的起始

价为上轮的最高竞拍价，直至被更高的竞拍价取代。同时，提交新的报价要比目前的报价高５％～

１０％，但在未来的几轮竞标中竞标者也可以撤销部分或全部牌照的报价，直至所有频谱牌照都无最

高报价时，所有拍卖同时结束。在这种新的拍卖机制中，所有竞标者的信息相互关联，随着拍卖品价

格的递增，更多的信息被揭示，竞标者会报以更高的价格，从而确保竞标者在观察他人时不能够隐匿

私人信息。在拍卖过程中，随着牌照的增价，对某一牌照报价低于最高报价的竞标者就会转向其他

一些价格较低的牌照竞拍，最终使得可替代的牌照价值愈发趋同，减少了组合拍卖中的搭便车、各频

段牌照拍卖不同时结束导致的合谋以及“赢者诅咒”问题，这些功能都是传统拍卖机制无法捕获的。

由此，同步增价多轮拍卖成为频谱拍卖中的一个范式，已成功地应用于奥地利、丹麦、爱尔兰、荷兰、

瑞士、英国等国家的无线电频谱拍卖中。

二、对组织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贡献

（一）委托－代理理论

１９８７年之前，权威的委托－代理理论仅关注委托人如何激励代理人的一维任务，忽略了代理人

多维任务激励的研究。现实中，代理人可能将一些不可观察的努力放在可替代的多维任务上。委托

人赋予单维任务更多的激励可能会导致代理人忽视其他重要任务，这种替代作用妨碍了委托人构建

激励代理人努力的有效机制。同时，委托－代理理论重视绩效指标的测度，这不仅需要海量信息，而

且需要先进的测评技术模型，但大量的统计数据可能对一些议题过于敏感，绩效指标的应用从而受

到制约。对此，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米尔格罗姆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视角从代理人的一维任务激励

扩展至非线性的多维任务激励，拓宽了委托－代理理论框架。

米尔格罗姆和霍尔姆斯特伦（Ｍｉｌｇｒｏｍ＆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１９８７）引入规范的数学分析研究了代理人

的多维任务问题。其中，代理人连续不断地选择一个多维布朗运动（Ｂｒｏｗｎｉａｎｍｏｔｉｏｎ）的漂移

（ｄｒｉｆｔ），这视绩效测评指标的变化过程而定。在代理人效用函数的某些假设条件下，他们论证了委

托人给代理人的最佳报酬体系是一个基于绩效度量的时间集合线性函数，这样的线性报酬体系会对

代理人施加一个始终如一的激励压力，导致代理人理性地选择每个维度布朗运动的常值漂移。因

此，当代理人能够监测到决定他们报酬高低的绩效测评指标的逐步进展时，线性激励方案可能是最

佳的。米尔格罗姆和霍尔姆斯特伦用简单的函数形式勾勒出委托－代理人之间的激励约束相容机

制，创立了简单的线性激励规则，拓展了激励理论的实用性。

米尔格罗姆和霍尔姆斯特伦（Ｍｉｌｇｒｏｍ＆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４）还进一步地扩大了激励措施的研究

范围，并强调了不同激励措施之间的相互作用。激励措施不仅包括绩效工资，也包括代理人的管理

权选择等其他方面，比如，选择何种程度的自由裁决权给代理人，是否给代理人一些公司资产等。其

中，代理人的单一任务绩效奖励既可以针对任务奖励，也可以改变代理人执行任务的机会成本，这是

理解问题的关键。当代理人可以对多个任务付出努力时，增加某个任务的奖励通常会改变代理人在

其他任务上付出努力的机会成本，当任务是可替代时会增加机会成本，当任务是互补时可减少机会

成本。他们还研究发现，当任务是可替代或任务绩效难以量化时，强度更低的激励甚至没有激励可

能是最优的，比如仅仅支付固定工资即可。

（二）组织理论

组织所处的环境、采用的技术、累积的适合于某一任务的信息和经验发生变化时，组织机构就会

发生变革。例如，大型工业企业的出现有助于国内通信市场、交通市场等方面的改善，并驱动金融、

管理方式、生产技术的创新等。反之亦然，这些改善和创新促进大型企业不断扩大规模，这又将进一

步引致技术、组织和管理的持续创新，它们之间是互补或协同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Ｍｉｌｇｒｏｍ＆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８８ａ）将博弈论和激励设计引入

组织理论中，聚焦组织理论中的互补性议题（互补性是指，有数项活动中任何一项活动获益能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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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升其他每项活动的边际获益能力）。例如，一个想要在生产过程中频繁改变的公司将受益于为

适应这些变化而以灵活方式培训的工人。互补性变化体系一旦形成，随着其应用范围的扩张和企业

为适应这种体系而做出的改变，就会形成一种自然推动力，使得这些演进更有效率和价值。技术变

化、需求变化，以及企业结构变化和范围变化的互补性是相辅相成的，会彼此产生正的反馈效应。比

如，美国１９世纪最主要的环境变化是技术的进步（铁路和电报的应用），技术进步促成了统一全国市

场的形成。这种变化有利于企业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统一的全国市场又推动了大型组织机构的演

进，如铁路、钢铁和石油公司的出现，并促进了可提供大规模融资的金融机构的发展，为企业的大规

模经营提供资金支持。处在这一变化浪潮中的企业改善和提高了它们的生产方式，能以更低的成本

扩张，并招聘到训练有素且熟悉新范式的管理者，从而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产业环境。

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Ｍｉｌｇｒｏｍ＆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９４）运用互补性系统的思想框架处理组织理论中

的一些关键议题并获得一些有意义的启示。比如，当组织去适应互补性系统中的某一因素变化时常

常会出现绩效降低的情况，这将使得组织很难进行变革。这也是成功企业为何一直无法复制的主要

原因，因为复制成功需要组织内所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绩效激励体系、一系列的人力

资源政策、生产管理政策、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信任等。他们用该结论预测了日本企业将很难调整

以适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的经济衰退，后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个预言。

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Ｍｉｌｇｒｏｍ ＆ 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８８ｂ）构建了一个模型，聚焦影响活动（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对组织成本的影响。影响活动是决策者对雇员职位有自由裁量权时，雇员有动机花时间

去影响结果，而这些时间本应用在生产任务上，因此，对企业而言影响活动是有成本的。模型结果显

示，如果雇员拥有对决策者有价值的信息，一定程度的影响活动对企业是有益的，但过度的影响活动

则是成本高昂的。同时，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还比较了公司阻止过多影响活动的各种策略，通常情

况下，限制雇员访问决策制定者和改变决策制定标准比使用明确的财务奖励更可取。米尔格罗姆、

迈耶和罗伯茨（Ｍｉｌｇｒｏｍ，Ｍｅｙ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９２）还进一步研究了多元化企业的影响成本上升问

题。他们研究发现，业绩不佳且与企业其他部门关联紧密的部门经理为保留其工作有夸大部门前景

的动机，这会导致影响成本上升。如果部门是独立的，歪曲部门前景的机会则大为减少，影响成本随

之下降，原因是组织对该部门的激励绩效相对其他部门是清晰的，该部门的影响活动则减少。这些

论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业绩不佳的部门会如此频繁地被剥离，以及为什么当这些部门不能成为独立

公司时，它们往往被从事相关业务领域的买主购买。

（三）信息经济学

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信息有两种重要的作用。首先，信息能够显示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其次，

其他经济主体的信息能够揭示这个经济主体面临的竞争激烈程度。因此，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是设计

有效的激励相容约束机制去试图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一系列等问题。米尔格罗姆（Ｍｉｌｇｒｏｍ，

１９８１ａ）在信息经济学中引入“有利”（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ｎｅｓｓ）这一新概念：对于所有努力、能力、质量等相关变

量的先验信念（ｂｅｌｉｅｆ，一种概率估计）。如果观察（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Ｘ的后验条件信念一阶随机占优于另

一观察Ｙ的后验条件信念，则Ｘ比Ｙ更“有利”，即Ｘ出现的概率大于Ｙ出现的概率。米尔格罗姆

凭借“有利”概念和相关信息结构的“单调似然性”推导出了信息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结论：从委托－

代理问题中的最优激励契约性质到拍卖理论中的“赢者诅咒”等。米尔格罗姆创新的“有利”概念和

“单调似然性”的观点使得经济学模型的分析和解释都更简洁。

三、对博弈论的贡献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米尔格罗姆重视概率理论在博弈论中的应用，对非合作博弈中的新分支理

论———声誉博弈、重复博弈、超模博弈、说服博弈、博弈学习等模型做出了基础性贡献。

（一）声誉博弈

从博弈的视角看，声誉博弈形成的起点是囚徒困境的重复。在标准的一次囚徒困境博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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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均衡是帕累托无效的（损失，损失）。同样地，当囚徒困境被重复一个有限且确定的次数

时，帕累托无效仍是每次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解。这似乎违背直觉与常识，因为局中人有很强的

合作动机并拥有广泛的策略空间。例如，如果一个局中人承诺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那么其他局

中人将会选择一直合作至最后几期，这将产生一个帕累托最优均衡解。米尔格罗姆与克雷普斯、

罗伯茨、威尔逊（Ｍｉｌｇｒｏｍ，Ｋｒｅｐｓ，Ｒｏｂｅｒｔｓ＆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２）运用概率空间的拓扑性分析了拥有

不同信息的局中人的分配策略。他们研究发现，某局中人即使以一个非常小的概率承诺采取针

锋相对策略，均衡时双方也会一直合作下去，这是因为，即使一个无承诺的局中人，也有激励去建

立一个针锋相对的声誉，激励其他局中人的合作意愿。因此，米尔格罗姆等开创了声誉博弈这一

新分支博弈理论。

（二）重复博弈

当局中人的行为隐匿但他们的行为噪音信号可观察时，有两种普适的方法实现效率。一种方法

是转让违规局中人的未来收益给其他局中人，但总的未来收益并未减少，用这种方式惩罚潜在的违

规者。另一种方法是延迟发布信息，每个时期的噪声信号效果会发布，局中人会在信息发布时“评

估”（ｒｅｖｉｅｗ）最近时期的信息并决定彼此之间是惩罚还是奖励，这就是广为人知的评估策略。当局

中人收到彼此行动的私人信号时，米尔格罗姆与阿布勒、皮尔斯（Ｍｉｌｇｒｏｍ，Ａｂｒｅｕ＆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１）首

先证实了重复博弈中满足评估策略有效性的均衡的存在。

（三）超模博弈

超模博弈（ｓｕｐｅｒｍｏｄｕｌａｒｇａｍｅｓ）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博弈模型，它为互补策略博弈提供了

普适性方法。超模博弈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源于该模型的广泛应用，涵盖技术采用、银行挤兑、军备竞

赛、审前谈判、多人贝特朗（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以及两人的古诺模型等。

这个理论的主要贡献包括开创性的Ｔｏｐｋｉｓ定理（Ｔｏｐｋｉｓ，１９７８）和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Ｍｉｌ

ｇｒｏｍ＆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９０ａ）的有影响力的研究贡献。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首先将以前的基数超模博弈

演变为序数超模博弈，并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推导出纯策略的纳什均衡集。每个局中人都有一个

最大和最小准则的理性策略空间，每个局中人采用的最大准则策略是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与策略

空间中每个局中人采用的最小准则策略类似。这意味着纳什均衡集和相关理性均衡集具有同样的

边界，边界对外生变量具有单调性，这使得模型具有简单的行为假设和强大的预测能力。其次，超模

博弈产生的均衡是比较静态分析的结果，局中人的得益受到一些特定参数的影响，最大和最小准则

的理性选择的均衡均是受到参数影响后的均衡。这两个基本原因使得超模博弈在理论和应用方面

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四）说服博弈

米尔格罗姆（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８１ｂ）构建了一种新型的“说服博弈”（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ｇａｍｅ）模型。模型中，

卖方拥有产品的私人信息，通常会选择性地揭示对产品有利的信息而倾向于隐瞒不利信息。买方如

果预期卖方隐瞒产品不利信息则会惩罚卖方，即采取极度怀疑策略（ｅｘｔｒｅｍｅ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在买方可

零成本地收集信息且与卖方充分沟通假设下，米尔格罗姆论证了说服博弈的每一个序贯均衡中卖方

都有激励去披露信息，任何隐蔽性信息将会被“披露”（ｕｎｒａｖｅｌ）。由此，卖方会采用充分披露策略，这

个结果被称为“披露的结果”（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随后，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Ｍｉｌｇｒｏ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１９８６ａ）引入了一个更符合实际的修正说服博弈模型。其中，当买方只能获得有限的犓 个信息时，模

型存在一种序贯均衡，均衡的结果是所有相关的信息都被披露，即卖方总会披露犓 个信息。信息披

露的含义是，个人可以策略性地选择是否隐瞒信息，但隐瞒信息将招致严重惩罚。米尔格罗姆的说

服博弈影响巨大且贴近真实世界，它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众多领域，包括法庭辩论、产品测试的监管以

及企业应对监管变化的财务披露等。

（五）博弈学习模型

传统博弈学习模型中的学习进程在短期内不一定收敛（ｃｏｎｖｅｒｇｅ），即使学习进程收敛，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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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也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传统博弈学习模型仅关注重复进行的相同博弈，没有考虑到灵活学

习（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后更为复杂的问题：前一阶段博弈的得益会对后一阶段博弈的得益有暗

示作用。其中，局中人在灵活学习时可以充分利用均衡分析中的得益信息，但不会强加给局中人任

何预期目标。由此，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Ｍｉｌｇｒｏｍ＆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９１）提出了两阶段的短期博弈学习

模型，每个阶段的学习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模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局中人狀的“观察序

贯”记为｛狓狀（狋）｝：狋为任何一段时期，狓狀（狋）是一个纯策略。鉴于此，如果局中人狀最终选择的唯一策

略是对其他局中人短期联合策略的概率分布的最优反应，那么观察序贯｛狓狀（狋）｝与适应性学习（ａｄａｐ

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一致。与之相比，如果局中人狀在预测其他局中人策略的概率，那么观察序贯｛狓狀（狋）｝

与灵活学习相一致。其中，局中人的策略既包括过去的策略也包括适应性学习后或灵活学习后的选

择策略。因此，符合适应性学习的一个序贯也符合灵活学习。有了这些界定，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

证明了，如果一个序贯收敛于纳什均衡或相关的均衡，那么这个序贯与适应性学习一致。这就给了

学习进程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同时这些学习进程与占优策略的消失相关，这揭示了古诺博弈和贝特

朗博弈中的收敛含义。

四、对产业组织理论的贡献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斯彭斯等提供了产业组织的一些

概念性和方法性的背景知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合作的几篇开创性论文，从信息

不对称和博弈论视角发展了产业组织中的一些核心思想，构建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全新框架并使之成

为该研究领域的主流思想。

产业组织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掠夺性定价。很长一段时期，芝加哥学派麦吉（ＭｃＧｅｅ，１９５８）的

分析为此提供了唯一的连贯经济图景。麦吉认为掠夺性定价的概念缺乏逻辑一致性，除了被掠夺者

之外，掠夺者也遭受太多掠夺。如果被掠夺者抵抗掠夺者，并采取积极行动，那么掠夺者最终会放弃

自己的努力。预期这个结果，被掠夺者会更激烈地抵御掠夺者的掠夺。反过来，掠夺者通过抑制自

己的掠夺策略会更好。进一步地假设，掠夺者被成功地诱导退出，被掠夺者随后提高了产品价格，享

受其胜利的果实，新的掠夺者可能又会被吸引，全部问题又重新开始。由此，麦吉得出结论，掠夺不

是均衡策略，被掠夺者的容纳是对掠夺者进入的最优策略，掠夺者的进入是对被掠夺者的容纳的最

佳反应。当然，这些结论都是建立在完美信息条件下。

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克雷普斯、威尔逊（Ｍｉｌｇｒｏｍ，Ｒｏｂｅｔｓ，Ｋｒｅｐｓ＆ 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２）对掠夺性

定价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创建了一个新的声誉博弈模型，并第一次将它

运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和政策中，为掠夺性定价这一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议题提供了新含义。他们假

设在一些小的概率下，被掠夺者可能非理性地（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非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与掠夺者激斗。

在此情况下，通过较低的成本反复打击对手，被掠夺者增加了“坚韧”（ｔｏｕｇｈｎｅｓｓ）的美誉，从而强化

了被掠夺者的生存空间，并阻止了潜在掠夺者的进入。

在完美信息条件下，限制性定价理论的推论是：潜在进入者如果知道商品成本等信息，在位者就

不会采用限制性价格，因为显著限价在降低在位者利润的同时并不会对潜在进入者产生任何影响。

但是，现实情况与限制性定价理论的完美信息假设恰恰相反，在位者和潜在进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

对称，即潜在进入者不知道在位者的产品成本信息。由此，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Ｍｉｌｇｒｏｍ ＆ Ｒｏ

ｂｅｒｔｓ，１９８２ａ）摆脱了完美信息假设的窠臼，将信息不对称引入限制性定价（收费低廉甚至低于边际成

本的价格）理论。他们认为，在位者和潜在进入者之间的限制性定价问题可视作信息不对称下的博

弈行为。信息不对称时，潜在进入者不知道在位者的类型（高成本或低成本）。由此，在位者通过低

价格信号向潜在进入者传递低利润信息，影响潜在进入者对在位者类型的估计概率，让潜在进入者

认为该行业前景长期黯淡，从而阻止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

传统上，经济学家认为广告是一种信息，但为什么一些广告（例如说服广告）很少提供或根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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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品特性的信息？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Ｍｉｌｇｒｏ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８６ｂ）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对该问题

所提供的合理解释为，即使广告没有提供产品任何特性的直接信息，也可能是有告知性的，在某种程

度上至少它是广告者质量的一个信号。

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论文表明：掠夺性定价、限制性定价、说服广告等都是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行为主体的理性策略行为。米尔格罗姆是一个开路先锋，他运用信息不对称和博

弈论框架改写了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逻辑基础，指明了产业组织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

五、对其他经济领域的贡献

米尔格罗姆研究兴趣广泛，他凭借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机制分析框架对经济理论的诸多研究领域

进行了拓展与整合，增加了人们对信息和激励机制在各种环境中的作用的理解。

（一）市场设计

市场机制通常需要参与者显示其对有关项目的偏好和评估价值，而当多个不同的项目进行分配

时，项目组合数量之多使得参与者的决策成本过高，参与者会使用简单的信息去描述完整的偏好，即

使用市场设计分配资源。除此之外，诸如器官移植、婚姻选择、学生实习等分配项目因情感伦理、每

个个体具有特殊性等原因，价格机制在一些分配项目中无法发挥作用，需要市场设计实现稳定匹配。

市场设计就是利用实验室研究、博弈论、算法等模拟竞争市场的分配功能进而实现稳定匹配。市场

设计是一项经济工程，启发了人们重新思考经济理论的长期基础。

米尔格罗姆在市场设计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米尔格罗姆与哈特菲尔德

（Ｍｉｌｇｒｏｍ＆ Ｈａｔ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５）利用递延接受算法（ｄｅｆｅｒｒｅｄ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具体论证了在考虑

到“合同匹配”（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时如何泛化稳定婚姻匹配问题。这里，匹配模型两侧代理

人之间的匹配关系内生于匹配过程。此外，他们注意到稳定匹配集合形成一个格（ｌａｔｔｉｃｅ，数学上一

种特殊的偏序集），而且“似空位链机制”（ｓｉｍｉｌａｒｖａｃａｎｃｙｃｈａｉ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也存在。观察到稳定的匹

配是一个格，为他们泛化市场匹配模型提供了洞察力，借此可以简化和优化参与者的信息空间，实现

偏好不同的参与者的效用最大化。米尔格罗姆的研究成果成功地运用于不同的领域，有两个成功的

案例：一是重新设计了日本的医院和居民的匹配；二是设计了士官生在美国军队部门的配置。

（二）制度

米尔格罗姆对学界理解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的演变做出了早期贡献。米尔格罗姆、诺思、温格

斯特（Ｍｉｌｇｒｏｍ，Ｎｏｒｔｈ＆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０）构建了一个重复博弈模型，阐释了正式制度充当判断契约

行为的智囊团的（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作用，其中，契约行为可以协调多边声誉机制。他们揭示了中世纪后期

欧洲商业法的作用，商人查询并依靠商业法来判断什么是“欺诈”，以判别潜在的贸易伙伴是否在之

前的合同中欺诈，从而触发其他商家的惩罚。米尔格罗姆等认为，惩罚的激励源自重复博弈的结构，

这是一个囚徒困境，欺诈是占优策略，不欺诈的唯一动机来自未来的合作伙伴可以从欺诈中学习并

且欺诈可以不受处罚，这导致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商人有激励创建类似于上述博弈中惩罚机制的

机制，这是相对于合同执行制度的一种分权制度，分权制度有助于克服这样的理论观点倾向：法律执

行的效果完全归因于利用集中执法机构（如立法院和警察局）的能力。

在法律制度方面，米尔格罗姆、格雷夫和温格斯特（Ｍｉｌｇｒｏｍ，Ｇｒｅｉｆ＆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４）做出了进

一步的贡献，他们应用重复博弈模型诠释了欧洲商业行会的作用。中世纪时期，欧洲经营环境混乱，

长途贸易中的商人容易遭遇人身攻击、货物没收和契约无执行力等诸多风险，商人因此需要当地统

治者对其人身、财产和契约的援助。但是，驱使统治者帮助商人的激励源自哪里？他们的关键洞见

是，在有效的贸易层面上，无论是双边或多边的声誉机制都不具备统治者有保护外籍商人的激励。

真正的原因是，失去单个商人或者一个商人小团体的贸易而给当地统治者造成的损失极小。因此，

单个商人不足以制止当地统治者没收货物或鼓励他们付出资源、政治资本来保护贸易商。阻止统治

者不良行为的有效惩罚需要能提供给统治者有价值的所有商人的广泛合作。现在问题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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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使得商人不得不参与集体抵制？这就是商人行会的作用，商人行会有权惩罚不遵守行会宣布的

抵制措施的行会会员。米尔格罗姆等探究了分权制度在协调和激励契约执行中的广泛作用，类似于

声誉机制的作用。

米尔格罗姆等论证了正式制度和声誉机制的相互作用。他们认为无论是声誉机制还是正式制

度本身都不能完全有效，它们是整个系统内互补的组成部分，只有组合在一起制度才能有效地发挥

作用，也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克服这样的不良倾向：法律、经济和政治理论都认为，执法机构是完全唯

一的具有集中执法能力的正式制度。由此，米尔格罗姆等认为组织机构应建立分权的执行制度。

（三）金融

著名的无交易原理（ｎｏ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ｏｒｙ）表明，如果交易者有相同的先验信念（ｐｒｉｏｒｂｅｌｉｅｆｓ，一种概

率估计）和纯粹投机的交易动机，那么就不应该交易。因为，所有的交易者都准确地了解均衡价格所

反映的信息，并预期他人理性交易。因此，交易者如果预期他与知情交易者交易将蒙受损失时，就不

会出现交易。如果交易者不能从交易中获利，为什么还要费时费力收集信息？如果知情交易者不交

易，或者交易者不理会推理出的私人信息，这些信息又如何反映在价格中？米尔格罗姆和格罗斯顿

的《买价、卖价和内幕交易市场中的交易价格》（Ｍｉｌｇｒｏｍ＆Ｇｌｏｓｔｅｎ，１９８５）一文对上述问题提供了合

理解释，并阐释了投机者能否从投机中获利的重要问题。他们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个证券市场价格形

成过程的动态模型和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买卖价差解释：知情交易者比做市商拥有更多的信息，做

市商在与知情交易者交易时会蒙受损失，但做市商会通过买卖价差从因私人原因（例如流动性需求）

交易的非知情者手中弥补损失。这个信息不对称的动态交易模型详细刻画了金融市场中的价格形

成机制，并成为市场微观结构研究领域的主流模型之一。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量以一个不断增长的速度持续增加，于是米尔格罗姆、

布雷斯纳汉和保罗（Ｍｉｌｇｒｏｍ，Ｂｒｅｓｎａｈ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９２）提出疑问：交易量的快速扩大是否也带来证

券交易所的实际产出（ｔｈｅｒｅ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ｓｔｏｃｋ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的迅速提高？米尔格罗姆等构建了一个模

型，模型中交易者通过收集公司价值信息和交易股票获利。然而，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是企业真

正做出决策的附加值信息而不是企业价值信息，增长的交易量只是增加了致力于寻租的资金，并没

有改善交易者的投资决策。

（四）劳动经济学

米尔格罗姆与奥斯特（Ｍｉｌｇｒｏｍ ＆ Ｏｓｔｅｒ，１９８７）评估了“隐形假说”（ｉｎ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探

究了劳动力市场的缺陷。他们指出，弱势职员有向潜在的新雇主发出工作技能信号的障碍，因为现

任雇主拒绝提供给他们能提高其知名度的升职。雇主这样的行为虽然可以为公司赢利，但导致弱势

职员的收入更低，即使他们原本与现在具有优势的同事有着同样的教育经历和能力。毫不奇怪，弱

势职员在教育和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回报减少强化了劳动力市场被歧视的苦果。

宏观经济模型中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效率工资模型和搜索／匹配模型长期难以解释劳动力市

场的波动。夏默（Ｓｈｉｍｅｒ，２００５）解释了出现在标准的戴蒙德－莫滕森－皮萨里季斯模型（Ｄｉａｍｏｎｄ

Ｍｏｒｔｅｎｓｅｎ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Ｍｏｄｅｌ，简称ＤＭＰＭｏｄｅｌ）中的这个问题，认为标准的ＤＭＰ模型中引发企业市

场价值上升的冲击会增加企业雇佣求职者的激励，但是随着就业市场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开

始有利于求职者，这使得求职者在与企业的工资谈判时更具优势，引致工资上升，减少公司利润，最

终降低了企业雇用求职者的激励，这个负反馈机制被称为“夏默之谜”。虽然经过无数经济学家的努

力，但厘清劳动力市场的波动难题绝非易事。米尔格罗姆与霍尔（Ｍｉｌｇｒｏｍ ＆ Ｈａｌｌ，２００８）研究发现，

标准ＤＭＰ模型中的讨价还价框架没有贴近真实的工资谈判模式。求职者与雇主见面时，求职者与

雇主形成了博弈，双方都知道将从博弈中获得潜在剩余，他们会达成一项分享潜在剩余的工资安排。

谈判中求职者面临的威胁是推迟谈判，而不是终止谈判以继续寻找新雇主。同样，雇主面临的威胁

也是推迟而非终止谈判。因此，谈判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参与者延迟谈判的相对成本，而不是拒绝任

何谈判的非理性威胁即博弈中的纳什威胁点：求职者重新返回市场，公司等待另一个应聘者。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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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结果是，当求职者和雇主坐下来谈判之前，雇主的人力资源部门已对求职者做了初步筛查并

评估了他们可能对雇主做出的贡献程度，由此，合适的求职者已被鉴别出。这一结果导致即使在谈

判中雇主和求职者意见相左，双方也不可能草率地分道扬镳。该分析框架提供了让宏观经济学家普

遍感到困惑的“夏默之谜”的一个潜在答案，米尔格罗姆和霍尔的观点被普遍认为是劳动经济学的一

个基础性贡献。

（五）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中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无处不在，其本质是研究经济环境变化时行为主体如何决策和均衡

如何位移。例如，比较静态分析常被用来分析均衡的价格和数量如何应对需求和供给的冲击；研究

商品、任务或工人之间的互补性问题；帮助建立各种博弈均衡的存在、研究匹配程序的稳定性、预测

市场对信息的反应等。最常见的一般比较静态分析技术是基于希克斯和萨缪尔森的隐函数定理，这

种方法通常依赖于凹性和可微性假设探究当外部参数改变时均衡如何演化。米尔格罗姆和西格尔

（Ｍｉｌｇｒｏｍ＆Ｓｅｇａｌ，２００２）运用新的数理方法将单调性（一个变量增加恒对应另一个变量增加）引入

比较静态分析中，证明了与特定函数形式有关的命题可以很容易泛化，由此该方法在经济研究领域

被广泛应用。现在该分析方法被称为单调比较静态分析。单调比较静态分析有助于将经济模型中

的关键假设与其他假设区别开来，同时不改变比较静态分析的性质。因此，该方法可开发更多的经

济学模型并提高经济学模型解释的准确程度。例如，该方法重新发展了包络定理（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ｔｈｅｏ

ｒｅｍ）及其含义，有效地分析了多数投票权中的孔多塞投票悖论（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ｓｖｏｔｉｎｇｐａｒａｄｏｘ）和社会

选择理论等。

六、简评

凭借优秀理论家的深刻思想、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深厚的数学功底，米尔格罗姆开创性地拓展了

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机制在众多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领域涵盖拍卖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

学、产业组织、组织理论、市场设计、金融领域等。米尔格罗姆引人注目的理论研究成果增加了人们

对经济主体理性行为的理解，揭示了他对经济的运行机制有着深刻见解，并帮助他成功地将研究成

果运用于实际并得到充分验证。

米尔格罗姆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拍卖理论令他声誉鹊起，所创立的附加价值模型对拍卖理论

做出了奠基性贡献。米尔格罗姆据此设计了同步增价多轮拍卖方案，有效地解决了困扰联邦通信委

员会多年的无线电频谱牌照无效配置难题。同步增价多轮拍卖也是历史上首次在实践和理论上都

合理的拍卖。米尔格罗姆对委托－代理理论也颇有建树。他探究了代理人的责任范围影响委托人

最优激励结构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委托人对代理人多维任务的最佳激励方案为动态的线性激励规

则。米尔格罗姆是最早将博弈论运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制度的历史演变、组织理论、微观金融市场等

研究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分析为这些问题的合理解释提供了新的深刻见解。此外，米尔格罗

姆重新审视了经济分析的基础，对数理经济学做出基础性贡献，开创了单调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使得

一些经济模型的分析更为简洁敏锐。同时，米尔格罗姆对诸如市场设计等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贴近

现实的分析框架，并成功地运用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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